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投资风险揭示书

尊敬的投资者：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存托凭

证（以下统称股票）申购、交易的相关风险，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本公

司特向您进行沪深交易所主板股票交易相关风险揭示。

本风险揭示书并不能揭示从事沪深交易所主板股票交易的全部风险，您

务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参与沪深交易所主板股票交易。当您

决定参与沪深交易所主板股票交易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并了解以下风险：

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后，主板股票发行、上市、交易、持续监

管等相关制度安排发生一定变化，投资者应当充分知悉并关注相关规则。

二、主板上市公司可能存在有累计未弥补亏损、最近3个会计年度未能

连续盈利等情形；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未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存

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的企业具有差异化上市标准，投资者应当关注。

三、首次公开发行主板股票可能采用直接定价或者询价定价方式。采用

询价定价方式的，询价对象除证券公司等八类专业机构投资者外，还包括符

合一定条件的其他法人和组织、个人投资者。

四、首次公开发行主板股票采用询价方式的，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

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其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选择的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

标准的，将按规定中止发行。

五、首次公开发行主板股票采用询价方式的，可能存在发行价格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

募基金等六类产品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的情况；可能存

在发行价格超过境外市场价格或者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超过同行业上市公司

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等情形，投资者参与申购前应当关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等与定价合理性相关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六、根据首次公开发行主板股票发行后总股本差异等情形，网上初始发

行比例可能有所差别；根据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差异，可能存在不同的

网下向网上回拨比例，投资者应当关注。

七、首次公开发行主板股票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采用超额配售选

择权，即存在发行人增发主板股票的可能性。投资者应当关注发行公告中披

露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拟发行证券的具体数量。



八、主板股票可能主动终止上市，也可能因触及退市情形被强制终止上

市。主动终止上市以及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的，不进入退

市整理期，直接予以摘牌；因触及财务类、规范类或者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

情形被终止上市的，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15个交易日后予以摘牌。投资者应

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和规定，密切关注退市风险。

九、主板上市公司可能设置表决权差异安排。上市公司可能根据此项安

排，存在控制权相对集中，以及因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大

于每一普通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等情形，而使普通投资者的表决权利及对

公司日常经营等事务的影响力受到限制。

十、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时，特别表决权股份将按1:1的比例转换

为普通股份。股份转换自相关情形发生时即生效，可能与相关股份转换登记

时点存在差异。投资者应当及时关注上市公司相关公告，以了解特别表决权

股份变动事宜。

十一、主板普通股票及退市整理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为10%，风险

警示股票为5%，但主板股票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重新上

市首日、进入退市整理期的首日以及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下不实行价格涨

跌幅限制，投资者应当关注可能发生的股价波动风险。

十二、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无价格涨跌幅限制股票竞价交易实施盘中临

时停牌机制。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格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30%、

60%，以及出现证监会或者上交所认定的其他情形的，单次临时停牌时间为10

分钟，停牌时间跨越14:57且须于当日复牌的，于当日14:57复牌并对已接受

的申报进行复牌集合竞价，再进行收盘集合竞价。

十三、投资者应当关注股票集合竞价阶段及连续竞价阶段有效申报价格

范围的相关要求，以免影响申报。申报时超过涨跌幅限制价格或者有效申报

价格范围的申报为无效申报。

十四、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发行的主板股票，上市

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投资者应当注意相关风险。

十五、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

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

十六、符合相关规定的红筹企业可以在主板上市。红筹企业在境外注册，

可能采用协议控制架构，在上市标准、信息披露、分红派息、退市标准等方





险承受能力，自愿参与主板股票交易业务，并愿意承担相关投资风险和损失。

同时本人承诺办理业务时所提供的所有证明材料是真实有效的，如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机构自行承担。

特别声明：投资者通过电子方式签署本风险揭示书的，投资者电子签署方

式与在纸质风险揭示书上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须另行签署纸

质版本风险揭示书。

投资者本人/机构线下签署风险揭示书时，需抄写以下内容：

本人/机构确认已阅读并理解相关规则和上述风险揭示内容，具备相应的风

险承受能力，自愿参与主板股票交易业务，并愿意承担相关投资风险和损失。

同时本人承诺办理业务时所提供的所有证明材料是真实有效的，如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人/机构自行承担。

客户：

（个人签字/机构盖章）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